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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基于“三调”的用地结构与建设用地高效发展

[编者按]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是近年来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国家机构改革后统一开展的自然资源基础调查。
2021 年 8 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
据公报》。“三调”数据显示，我国建设用地总量较“二调”时增加了 26.5%，尽管建设用地的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
需求总体相适应，但仍然存在节约集约程度不够、低效和闲置土地大量存在、布局不尽合理等问题，城乡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具有较大潜力。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基于‘三调’的用地结构与建设用地高效发展”为主题，分析基于“三
调”的建设用地特征、效率、问题及成因，探讨建设用地高效发展的框架、策略与路径等，以飨读者。

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用地
分区管控体系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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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三调”的完成、“三区三线”划定要求的提出及城乡建设用地低效扩张的持续，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
建设用地分区管控研究成为新热点。文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建设用地管控历史脉络的梳理，阐述了基于“三调”数据
的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并构建了四级分区管控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 J 区为例，通过“三调”
数据的分析，总结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分区内城乡建设用地的发展特征，进而提出分区管控策略，即城镇空间实行以“指
标 + 规模”为主的管控，农业空间实行以“提质 + 减量”为主的管控，生态空间实行以“拆减 + 修复”为主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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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Land Zoning System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Data/
Lu Jiancheng, Lü Fei, Wang Yucun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zoning governance of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has become a hot spot as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is finished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ree zones and three lines” on land use is proposed. The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use gover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on land us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establishes a zoning governance system 
with four levels. With J district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co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land use characters for town, agriculture, and ecology, and proposes zoning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dices 
and volume control for town spac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volume reduction for agricultural space, demolition and restoration for 
ecolog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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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但城镇空间的无序蔓延扩张和建设用地的低
效利用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依据自然资源部公布的
“三调”数据，过去 10 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量高达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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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建设用地管控的历史沿革示意图

1.28 亿亩，增长率为 26.5％，而耕地面
积减少了 1.13 亿亩，总量为 19.18 亿亩，
表明新时期我国城乡建设用地面临严峻
的管控形势 [1]。在此背景下，2019 年国
家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并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
见》，试图通过划定“三区三线”统一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进而实现国土资源
的合理永续利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三调”数据与
城乡建设用地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主要内
容包括：一是基于“三调”数据细化了城
乡建设用地分类体系，为建设用地分类
管控奠定了基础 [2]；二是明确提出“三调”
数据支撑了“三区三线”划定，是城乡
建设用地优化调整的主要依据 [3]；三是
将“三调”数据与经济、社会、文化及
多元大数据相结合，对城乡建设用地的
规模与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管控
策略 [4]；四是基于“二调”和“三调”数据，
分析城乡建设用地的演化规律与特征，
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探索

城乡建设用地的发展与更新模式 [5]。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三调”数据

与城乡建设用地的研究已形成初步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集中
于城镇空间内的建设用地，对农业空间
和生态空间内的建设用地缺乏探析；二
是缺乏基于“三调”数据的不同分区内
城乡建设用地特征与管控策略的研究。
由此，本研究以“三调”数据为基础，
结合“三区三线”划定的现实背景，分
析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研究的可行性，构
建分区管控体系，并以浙江省 J 区为例，
总结城镇、农业和生态三类空间内城乡
建设用地的发展特征，进而提出分区管
控策略。

1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建设用地管控
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土地管理制
度经历了多次迭代，城乡建设用地管控
也出现了多次变革 ( 图 1)。

1.1 计 划性供给时期 (1949 ～
1977年 )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城市土
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制度。1950 年，新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极大地提高
了农村生产力。1956 年，国家开始对城
市土地进行国有化改革，并成立建设部
以管理城市建设。但城市建设用地采用
自上而下的划拨方式，以及无偿、无周
期和无条件的使用方式，直接导致其使
用效率低下 [6]。1958 年，全国城市规划
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纠正城市建设用地
中的浪费问题，但整体效果不佳，建设
用地仍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7]。1960 年，
国家开始通过收紧建设用地供给的方式
来限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提出优化
工业布局和整治居民点布点的要求 [8]。
随后的 10 年，城市规划工作和城市建设
用地管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2 有偿使用改革时期 (1978 ～
1995年 )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及乡村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
离，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为城
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1979 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首次提出对外资企
业征收建设用地使用费，并在深圳先试
先行 (1981 年 )，标志着城市建设用地使
用制度改革的开始。1982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明“城市土地收
归国家所有，乡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1986 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
法》)，并建立专门的土地管理部门，标
志着城市建设用地管控的合法化。1987
年，国务院开展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
试点，并在深圳首次成功实践。1988 年，
首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城
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转让。
1990 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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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抵押和租
赁等程序 [9]。

1.3 用途管制实施时期 (1996 ～
2007年 )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资源消耗为
代价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方式，加剧了
城市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10]。由
此，1996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
市规划工作的通知》，指出部分城市“盲
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私设经开区、
高新区等问题突出”，并将控制城市建
设用地规模和引导城市用地有序发展纳
入宏观目标 [11]。1998 年，第一次修订的
《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合理利用建
设用地……并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标志着土地用途管制正式成为新型土地
管理方式。2002 年，国家建设部出台了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提
出划定城市的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
为后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区管制奠定
了基础。2006 年，针对建设用地规模增
长过快和低效产业用地无序扩张等问题，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
题的通知》，旨在通过优先开发、重点开发、
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主体功能区的
划定，管控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

1.4 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时期
(2008～ 2022年 )

2007 年，随着党的十七大提出“城
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传统的城乡
土地割裂式管控模式难以为继。2008 年，
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 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明确了
城镇体系、城市、镇、乡、村庄五级规
划体系，用于规范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建
设行为 [12]。《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也标
志着城乡建设用地被纳入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的管控职责范围，如基于现有的“一
书两证”，增加了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
打破了传统城市规划难以触及乡村规划
建设的困境。2011年和2016年编制的《全
国国土规划纲要》，强调了对城乡建设

用地开发与整治的长效管控 [13]。2018年，
为了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远景，国
家组建了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
责，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19 年，
国务院下发《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指出划
定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和生态保护红线。2021 年，自然资源
部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
南》，提出在三条控制线基础上划定城镇、
农业、生态三类空间，以指导城乡建设
用地的分区管控。

2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理论框架

2.1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的理论
基础

最早的土地用途管制源于空间功能
分区，当前对国土空间进行分区管控已
成为广泛共识 [14]。国外大部分国家在土
地用途功能分区管制的基础上对不同建
设用地采取分区管控制度。例如，美国

基于五类功能分区，从居住、工业、商
业等功能差异视角建立城市建设用地管
控制度 [15]；德国基于四类功能分区，在
城市区域内制定都市、国土和空间三大计
划，以实现对建设用地的差异化管控 [16]；
日本基于城市化促进区和城市化控制区
对建设用地制定了不同管控制度 [17]。从
国内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用途管制
制度建立至今，建设用地分区管控经历
了早期的适建区、限建区、禁建区到中
期的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
区、禁止开发区，再到如今的“三区三线”
的变化历程。2014 年国家开展了 14 个城
市试点开发边界的划定与管理工作，建设
用地的分区管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实践
( 表 1)。例如，杭州颁布了《杭州城市开
发边界管理办法》，提出边界内建设用地
采取“控规单元 + 指标约束”的管控模式，
而开发边界外则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的分
区差异提出分类管控策略 [18]；北京颁布
了《北京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针
对生态控制区、集中建设区和限制建设
区内的建设用地提出“拆除 + 搬迁 + 保
留 + 改造”等分区管控策略 [19-20]。综上
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城乡建设

表 1  2014 年主要试点城市的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内容

城市 土地用途管制分区 建设用地分区管控内容

北京 生态控制区、限制
建设区和集中建设
区

①在生态控制区，对村庄建设采取“搬迁 + 保护”的管控，对城
市建设采取“拆除 + 保留 + 改造 + 腾退”的管控；②在限制建设区，
对村庄建设采取“严格审批 + 整治”的管控，对城市建设采取“拆
除 + 控制 + 改造”的管控；③在集中建设区，对建设用地采取“优
化结构 + 提高集约 + 推动更新”的管控

上海 允许建设区、有条
件建设区、禁止建
设区、限制建设区

①在允许建设区，对城市建设采取“指标约束 + 布局引导”的管控；
②在有条件建设区，对城乡建设采取“增减挂钩 + 指标约束 + 先
拆后建”的管控；③在禁止建设区，对城乡建设采取“禁止开发 +
合法保留 + 违法拆除”的管控；④在限制建设区，对城乡建设采
取“指标约束 + 禁止新增”的管控

广州 城镇空间、生态空
间和农业空间

①在城镇空间，对城乡建设采取“规模控制 + 分区管控”的管控；
②在农业空间，对乡村建设采取“不再新增 + 违章拆除 + 环境整
治”的管控，对城市建设采取“合法保留 + 违法查处 + 逐步外迁”
的管控；③在生态空间，对乡村建设采取“搬迁 + 改造 + 整治”
的管控，对城市建设采取“禁止新增 + 违法拆除 + 逐步腾退”的
管控

杭州 适建区、限建区、
禁建区

①在适建区，对城乡建设采取“控规单元 + 指标约束”的管控；
②在限建区，对城市建设采取“拆除 + 保留 + 转型 + 整治”的管
控，对乡村建设采取“合法保留 + 设施完善 + 违法拆除”的管控；
③在禁建区，对城乡建设采取“逐步减控 + 优化提升”的管控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的开发边界管理办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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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兼顾管理类数据的细化与转换，
如包含已批未建、未批已建、已拆除和
未确权等信息，从而实现基础数据与后
期管控的有效套合和链接；最后，“三调”
数据与其他经济、社会、文化、专项规
划等数据关联叠加，可应用于“双评价”
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等，尤其是对城乡
建设用地动态演化、底线指标和综合效
率的评估 [17]。因此，从调查内容的精细化、
管理数据的套合及拓展应用范围来看，
“三调”数据使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特征
与管控策略研究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2.3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体系

本研究结合“三调”城乡建设用地
分类和“三区三线”的功能分区构成，
建立四级分区管控体系。其中，城镇空
间内用地主要分为增量用地和存量用地，
增量用地包括“增减挂钩”用地，以及
省级指标下发用地中的民生设施用地、
重大平台用地、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用地
和市级预留用地；存量用地包括已利用
的违法用地、低效用地、低质用地，以
及未利用的批而未供用地和供而未用用
地。农业空间内用地主要分为乡村建设
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包
括合法的集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
合和搬迁撤并四类乡村建设用地，以及
违法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包括
合法的高效用地和低效用地，以及违法
建设用地。生态空间内用地也分为乡村建
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
和城镇建设用地均分为合法用地与违法用
地，合法城乡建设用地可根据是否影响
生态安全进行再次分区。不同层级分区
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管控思路存在一定差异
( 表 2)。

3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实践—以浙江省
J区为例

J 区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总面积约为

用地分区管控已有广泛的理论基础。

2.2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的可行性

作为自然资源部成立后最为全面的
国土调查，“三调”成果不仅为自然资
源普查、“三区三线”划定和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等提供了支撑，还是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的重要依据 [2]。首先，与“一

调”“二调”立足于土地调查不同，“三调”
立足于国土调查，其成果更加精细和准
确，兼顾了城乡发展和自然资源专项内
容，为“三区三线”划定提供了基础数
据，进而为不同分区内城乡建设用地的
管控奠定了基础 [3]；其次，《市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明确提
出在“三调”数据基础上，形成边界重合、
坐标一致和上下贯通的工作底图，同时

表 2  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体系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四级分区 管控思路

城镇空间
内用地

增量用地 “增减挂
钩”用地

             — 编制专项规划，鼓励外拆内迁，并规范审批
程序

指标下发
用地

民生设施用地 根据实际需求补足用地，特殊情况可采取专
项支持

重大平台用地 优先保障、严格考核和比例分配
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用地

市级整体统筹指标，在区 ( 县、市 ) 范围内
进行分解

市级预留用地 设置合理的预留比例
存量用地 已利用用

地
违法用地 严厉打击，限期拆除
低效用地 针对不同低效产业用地，采取“关、停、迁、

转”等管控策略
低质用地 针对老旧社区、乡村等低质用地，采取“拆、

并、整” 等管控策略
未利用用
地

批而未供用地 针对批而未征和征而未供用地采取差异化管
控策略

供而未用用地 根据政府原因或企业原因采取差异化管控策
略

农业空间
内用地

乡村建设
用地

合法 集聚提升类用
地

制定分类标准，编制各类村庄规划，实现差
异化管控

特色保护类用
地

制定分类标准，编制各类村庄规划，实现差
异化管控

城郊融合类用
地

制定分类标准，编制各类村庄规划，实现差
异化管控

搬迁撤并类用
地

制定分类标准，编制各类村庄规划，实现差
异化管控

违法            — 严厉打击，限期拆除
城镇建设
用地

合法 高效用地 不得改建、扩建和更改用地性质 
低效用地 逐步腾退和减量

违法            — 严厉打击，限期拆除
生态空间
内用地

乡村建设
用地

合法 影响生态安全
的用地

生态化或无害化改造、调整转型和异地置换

未影响生态安
全的用地

制定生态保护策略、严控建设规模、适当完
善配套服务

违法            — 限期拆除并搬迁至生态空间外
城镇建设
用地

合法 影响生态安全
的用地

限期腾退和搬迁，开展生态修复

未影响生态安
全的用地

适当保留，禁止“新、改、扩”建

违法          — 严厉打击，限期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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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km2，现状建设用地面积为 86　km2，
其中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乡村建设用地面
积比为 3.3 ∶ 1.2，是典型的半城市化地
区，加之区域内生态资源和农田资源丰富，
较为适合展开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
设用地分区管控研究。根据该区最新“三
区三线”划定情况，城镇空间、农业空间
和生态空间的面积比为 3.4 ∶ 3.7 ∶ 2.9。
本研究基于“三调”和历年土地变更数据，
总结 J 区城镇、农业和生态不同空间分
区内的城乡建设用地发展特征，进而提
出分区管控策略。

3.1基于“三调”数据的J区城乡
建设用地发展特征
3.1.1 城镇空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
发展特征

城镇空间作为城镇发展最为集中的
区域，其范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主要分为
增量用地和存量用地。从增量用地看，通
过对比分析“二调”数据与“三调”数据，
发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加了 11.05　km2，其
中 72.3％的新增用地来源于省级指标下
发，27.7％的新增用地来源于“增减挂
钩”制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主要用于
民生设施和重大平台建设，占比分别高
达 42％和 39％，而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用
地和预留用地占比仅为 10％、9％。从存
量用地来看，通过分析“三调”数据和
地方政府统计数据，发现违法用地、低
效用地和批而未供用地的面积较大。违
法用地以城中村乱搭乱建、工业厂房私
自加建和侵占非建设用地为主；低效用
地以城镇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为主，占
比分别为 38％和 26％ ( 图 2)，其中城镇
住宅类低效用地具有居住群体复杂和公
共环境恶劣的特点，工业类低效用地具
有厂房空置和地均产出较低的特点；批
而未供用地分为批而未征用地和征而未供
用地，现状主要为工业用地，占比高达
31％ ( 图 3)。整体来看，J 区城镇空间内
的新增建设用地呈现出对省级指标下发
的高度依赖性特征，而存量建设用地则
呈现出违法用地、低效用地和批而未供

用地三类用地面积大且占比高的特征。
3.1.2 农业空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
发展特征

农业空间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为主的功能空间，从 J 区划定的农业空间
构成来看，自然基质土地占比为 69％，
城乡建设用地占比为 31％。城乡建设用
地中乡村建设用地占比为 78％，城镇建
设用地占比为 22％。具体来看，乡村建
设用地呈现出低效与违法并存的特征。
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67％的村庄存
在未批先建、超标搭建和乱搭乱建等行
为，尤其以宅基地上的违法行为最突出，
虽然违法建筑个体体量较小，但是整体规
模大，管控难度较高；另一方面，村庄
建设用地使用效率较低，根据 34 个村庄
的现场调研，一些村庄宅基地空置率超
过 19％，工业用地空置率和荒废率高达
29.6％，目前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管控对策。
同时，在城镇建设用地中，工业功能占
比高达 83％，其中超过 60％的工业用地
空间绩效偏低，甚至一些工业用地空置时
间超过 5 年。此外，一些企业存在违法加
建情况，部分工业厂房侵占了基本农田和
耕地。整体来看，农业空间内的城乡建设
用地均呈现过度违法搭建和使用效率较
低等特征，且尚未形成有效的管控对策。
3.1.3 生态空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
发展特征

生态空间主要是指以生态系统服务
和生态产品种植为主导功能的空间，从 J
区的生态空间构成来看，其生态用地占比
为 85.2％，城乡建设用地占比为 14.8％。

城乡建设用地中的乡村建设用地占比为
84.3％，城镇建设用地占比为 15.7％。具
体来看，乡村发展过程存在建设用地侵
害生态安全和村民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
问题。一方面，部分乡村建设用地位于
水源一级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和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村民生活污水的随
意排放等会破坏生态安全；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
限制，生态空间内的村庄无法按需配建
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如村庄整体截污
纳管率不足 60％，甚至一些村庄难以保
障全时段供水。同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风景区核心区内遗留了部分违法城市建
设用地，并用于开展休闲旅游服务活动，
大量游客的涌入破坏了周边的水资源和
绿地资源。此外，受限于生态空间基础
设施较薄弱和异地置换政策不完善，一
些合法工业用地存在空置和衰败等现象。

3.2基于“三调”数据的J区城乡
建设用地分区管控策略

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设用地
分区管控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
既是政府职能体系和管理模式转型的尝
试，也是空间规划精准化与法定化实施
的探索。随着“三区三线”的初步划定，
J 区根据各分区内城乡建设用地的发展特
征，制定了精细化和差异化的城乡建设
用地分区管控策略。
3.2.1城镇空间：以“指标+规模”
为主的管控策略

指标管控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图 2  基于“三调”数据的低效用地构成分析图 图 3  基于“三调”数据的批而未供用地构成分析图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街巷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宅基地
其他用地

图例 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公园与绿地
道路用地
特殊用地
宅基地
其他用地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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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是城镇空间内增量建设
用地管控的核心手段。针对现状新增建
设用地中“增减挂钩”指标比重不高的
问题，J 区编制了“增减挂钩”规划实施
方案，推动乡村存量用地向城镇增量用
地转化，并完善了“增减挂钩”审批程
序。此外，对于省级下发的增量建设用
地指标，J 区采取了差异化的管控对策，
如针对民生设施和重大平台建立了综合
评价体系并制定了指标配置标准 ( 图 4)，
优先保障了评价等级较高的设施与平台
建设用地，以实现指标的最优分配。

针对城镇空间内的存量建设用地，
J 区设定了规模上限，并对已利用的违法
用地和低效用地做“减量”管控。具体
来看，对违法用地采取“一刀切”的严
厉打击方式，限期拆除；对低效工业用
地则结合产业特征和空间分布，采取“退
二优二”和“退二进三”措施，并辅之
以必要的土地更新利用、经济补偿和金
融优惠等政策。另外，针对未利用的批
而未供和供而未用用地，根据原因制定
了差异化的管控对策。例如，供而未用
用地如果是政府原因导致，创造条件让
相关主体在短期内恢复使用，若不能在
短期内恢复使用，则协议收回或置换用
地；如果是企业主体原因导致，且未按
期建设超出一年，则由地方政府收回使
用权等 ( 图 5)。 
3.2.2农业空间：以“提质+减量”
为主的管控策略

作为农业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乡
村受到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
不同乡村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为
此，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J 区将村庄
划分为集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合
和搬迁撤并四大类，并提出了差异化的
乡村建设用地管控对策。其中，集聚提
升类村庄主要为辐射周边村庄，并提供
服务功能的中心村；特色保护类村庄主
要为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
或已形成特色产业的村庄；城郊融合类
村庄主要为位于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附
近，具有一定产业基础与规模的乡村；

图 4  重大平台评价标准体系示意图

图 5  供而未用土地管控对策示意图

图 6  生态空间内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标准示意图

表 3  农业空间内不同类型乡村建设用地管控对策

       类型       总体思路 空间总量 功能引导

集聚提升类 提升品质、完善
配套、适量增建

拆建比为 1 ∶ 1.1，适量增加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鼓励发展行政服务、公共服
务与现代农业等功能

特色保护类 激活资源、提升
完善、适量增建

拆建比为 1 ∶ 1.1，将现有用
地更新改造为旅游类服务设施
用地

利用山水、文化等资源，发
展休闲服务产业

城郊融合类 适度减量、引入
新兴产业、推动
更新

拆建比为 1 ∶ 0.8，总体呈“零
增长”，用地向城镇化转型

引入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
推动乡村企业园区化转型

搬迁撤并类 以减量为主、腾
退外迁、城镇化
发展

拆建比为 1 ∶ 0.3，以减量化
为主，鼓励原址复垦发展农业

允许少量乡村合并异地复建，
其他指标向城镇空间转移

交通条件
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区位条件

平台面积
有利于增加规模效益空间规模

认定级别
有利于招商引资平台等级

重大平台评
价标准体系

传统产业
有利于城市高品质发展产业方向

配套等级

可开发面积

政策优势

新兴产业

短期内可开工

协议收回或置换用地

调整规划条件和期限
政府原因

司法查封 与法院协调处理

调解沟通，化解矛盾
其他原因

突破动工期满 1 年
收回使用权企业原因供而未用

用地

短期内不可开工

群众信访

未约定开工时间

 

 

 

城镇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

不影响生态安全不影响生态安全

合法合法

拆减
改造
留用

图例

违法违法

影响生态安全影响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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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撤并类村庄主要为“空心化”严重
和低效用地面积较大的村庄。针对四类
村庄，J区以“三调”数据为基础，遵循“一
户一宅”的原则，编制了村庄发展规划，
建立了村庄再开发潜力评价体系。同时，
结合历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产业规
模的数据变化，确定各村庄适宜规模，
并将多余流量指标投放至城镇重大战略
空间 ( 表 3)。此外，农业空间内的城镇
建设用地以减量化管控为主，其中对违
法建筑采取严厉打击的方式，限期拆除；
对低效用地采取逐步腾退的方式，向城
镇空间置换；对高效用地则予以保留，
但不得改建、扩建和变更用地性质。
3.2.3生态空间：以“拆减+修复”
为主的管控策略

针对生态空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
J 区从“是否违法”和“是否影响生态安
全”两个维度制定了分区管控标准 ( 图 6)。
首先，对于城乡违法建设用地，一律实
施限期拆减和生态修复。其次，对于会
影响生态安全的城镇建设用地，逐步拆
减并外迁；而对于会影响生态安全的乡
村建设用地，进行生态化或无害化改造，
若不能降低影响则逐渐引导拆减和异地
置换。拆减完成后的城乡建设用地统一
开展生态维育和生态修复工程。最后，
对于不影响生态安全的合法乡村建设用
地，编制村庄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
规模，制定适宜的生态保护策略，完善
生活和生产配套，并进行综合环境整治，
以保障村民生活。而对于不影响生态安
全的合法城镇建设用地，结合相关规划
予以保留，但不得进行改建、扩建和变
更用地性质。

4结语

“三调”成果是当前城乡建设用地管
控的重要支撑依据。“三调”分类体系
和技术标准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城乡建设用地管控一体化、底线化和
精细化的思维 [2，21]。基于“三调”数据
的城乡建设用地分区管控，关键在于如

何在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的多层级分区，其重点须协调
好“三个关系”，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存量与增量的关系、规划与实施的关系。
要树立整体的系统观，不能孤立城乡建
设用地，更不能按照传统的行政思维进
行刚性管控。本研究以“三调”数据为
基础，并结合“三区三线”划定的现实
背景，阐述基于“三调”数据的城乡建
设用地分区管控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
进而构建四级分区管控体系；在此基础
上，以浙江省 J 区为例，基于“三调”
和历年土地变更数据，总结城乡建设用
地的发展特征，并提出分区管控策略，
即城镇空间实行以“指标 + 规模”为主
的管控，农业空间实行以“提质 + 减量”
为主的管控，生态空间实行以“拆减 +
修复”为主的管控。需要说明的是，本
研究下一步将以“三调”数据为基础，
充分结合地方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和企业产出数据等多元数据对城乡建设
用地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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